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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露天煤矿边坡防控重点
（征求意见稿）

露天煤矿边坡防控应重点把握以下 7个方面：

第一点 边坡设计管理

（一）目的

加强露天煤矿初步设计、安全专篇、采矿设计等报告编制

及变更过程的管理，确保设计及报告满足安全开采需要，从源

头避免边坡灾害的发生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制露天煤矿的初步设计、安全

专篇，并组织专家评审，报煤矿上级公司备案。

2.依据初步设计、安全专篇及滑坡危险性鉴定报告编制露

天煤矿年度采矿设计，由总工程师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审核，

报煤矿上级公司备案后执行。

3.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，每年应至

少开展一次。

（三）要求

1.露天煤矿设计应依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并结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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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钻孔资料，确定最优边坡参数。

2.初步设计、安全专篇等设计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，如需

变更应报煤矿上级公司审批。

3.滑坡危险性鉴定范围应包括非工作帮边坡、端帮边坡、

工作帮边坡、外排土场边坡、内排土场边坡和复合边坡等。

4.滑坡危险性鉴定应对边坡进行安全分区，界定稳定边坡、

基本稳定边坡、欠稳定边坡和不稳定边坡。

5.根据采剥计划安排情况，露天煤矿应对新揭露边坡及地

层情况有显著变化的区域边坡开展边坡工程地质补充勘察工作，

编制年度边坡工程地质补充勘察报告。

6.初步设计、安全专篇、滑坡危险性鉴定应按照规范、标

准、细则规定进行。

第二点 制定灾防计划

（一）目的

根据滑坡危险性鉴定、采矿设计、采剥计划等对边坡灾害

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编制边坡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防治

计划，统筹安排好边坡防治的重点工程、资金渠道、治理时限

等工作，为边坡灾害防治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由总工程师组织编制边坡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防治计划，

报煤矿上级公司审查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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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露天煤矿上级公司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边坡重大灾害治

理专项检查。

3.边坡重大灾害治理项目完成后报煤矿上级公司，由煤矿

上级公司组织验收销号。治理成效纳入露天煤矿年度考核。

4.边坡重大灾害治理计划由煤矿第一负责人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要求

1.按“五定原则”（定任务、定目标、定节点、定措施、定责

任人）开展边坡灾害防治工作。

2.重大灾害治理计划应包含灾害评估、防治措施、重点工

程、治理时限、资金预算、保障措施等。

3.边坡灾害防治计划应与煤矿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统一编

制。边坡灾害严重，边坡稳定性鉴定为欠稳定、不稳定的露天

煤矿必须编制边坡灾害防治专项计划。

第三点 监测边坡危险

（一）目的

根据规程、规范要求设计并建立完善的边坡监测系统，当

煤矿出现滑坡危险时能够及时预警，提前撤出人员设备，采取

防控措施，保证安全生产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委托专业机构编制边坡监测系统设计方案，通过评审后

予以实施，建立完善边坡监测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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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露天煤矿上级公司每季度对露天煤矿监测系统全覆盖及

运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。

3.煤矿总工程师每月组织专业人员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总

结。出现异常情况时立即查明原因，并采取针对性措施。

4.安排专职人员定期进行边坡巡视，特殊时段增加巡视频

次，发现边坡出现异常情况，立即上报矿调度室，设立警示标

识，严禁人员设备进入。

（三）要求

1.边坡监测系统要覆盖采场和排土场，系统要灵敏、可靠、

实用，定期维护，做到零漏报。

2.边坡监测系统应具备 24小时在线预警功能，并实时上传

监测数据。

3.边坡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，应立即采用人工监测等

补救措施。

4.保证边坡监测系统设备年度综合在线率不低于 90%。

第四点 生产接续管理

（一）目的

合理安排生产计划，保持“二量”满足生产需求，防止出现

采剥失衡、擅自修改边坡参数等影响边坡安全的问题，防止露

天煤矿滑坡风险增大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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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超前谋划，按规定协调解决用林、用草、用地以及道路、

河流等与露天煤矿生产接续有关的问题。

2.贯彻执行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部门生产接续有关规定，

建立健全本单位生产接续管理制度。

3.编制本单位生产接续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，煤矿上级

公司审核批准后执行。

4.上级公司定期对露天煤矿采剥平衡情况、“二量”可采期进

行监督、检查及考核。

（三）要求

1.剥、采、排施工满足初步设计中边坡相关参数要求。

2.“二量”满足开采时限要求。生产接续紧张时，提前采取降

产或停产措施。

3.露天煤矿最终边坡角、工作帮坡角、台阶高度、平盘宽

度、台阶坡度符合设计要求，严禁擅自合并台阶、缩小平盘宽

度。

4.内排土场最下部台阶的坡底与采掘台阶坡底之间必须留

有足够的安全距离，安全距离应当满足设计规范要求。

5.严禁超能力组织生产。

第五点 边坡水害防治

（一）目的

通过钻探、物探等手段查明地表水、地下水、老窑水等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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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对边坡的影响，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，减小水害对边坡稳

定的影响，保障露天煤矿边坡安全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露天煤矿每 3年修订 1次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，并根

据《煤矿防治水细则》确定煤矿水文地质类型，指导防治水工

作。

2.水文地质类型复杂、极复杂的露天煤矿设立专门的防治

水机构、配备防治水副总工程师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。

3.由总工程师组织编制本单位防治水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

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4.编制防治水“三区”（可采区、缓采区、禁采区）管理报告，

并由煤矿上级公司总工程师组织审批，无上级公司的煤矿聘请

专家会审。

5.坚持预测预报、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、先治后采的原则，

根据不同水文地质条件，采取探、防、堵、疏、排、截、监等

综合防治措施。

（三）要求

1.水文地质条件尚未查清、可能影响边坡稳定的，应进行

补充勘探工作。在水害隐患情况未查明或未消除之前，严禁进

行生产活动。

2.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，对地下水影响边坡稳定的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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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进行动态监测。

3.可采用构筑防水堤坝、分区截流、截水帷幕、疏干井、

注浆封堵等综合措施防治水害对边坡稳定的影响。

4.每年雨季前必须对防排水设施做全面检查，并完成防排

水设施检修；新建的重要防排水工程必须在雨季前完工，并进

行防排水设施联合试运转。

第六点 边坡火灾防治

（一）目的

加强影响煤矿边坡安全稳定的自然发火防治工作，防止因

煤炭自燃导致边坡滑坡，保障露天煤矿边坡安全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委托专业机构对煤层自燃倾向性进行鉴定，确定最短自

然发火期。

2.建立健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防灭火管理制

度。

3.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或者开采范围内存在火区时，

必须制定防灭火专项设计和防灭火措施，并建立煤矿自然发火

监测系统。

（三）要求

1.采场最终边坡煤台阶必须采取防止煤炭自然发火的措施。

2.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露天煤矿，应采取防止采场



- 8 -

边坡煤台阶、工作面、排土场自然发火的措施。

3.采场及排土场发生自燃火灾后，应采取挖除火源、覆土、

水消、注（喷）浆等措施进行处理。

第七点 采空区治理

（一）目的

通过钻探、物探等手段超前探测采空区，并采取相应的治

理措施，减少采空区对边坡稳定的不利影响，保障露天煤矿边

坡安全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

1.受采空区影响的露天煤矿成立采空区探测治理工作小组，

组长由煤矿第一负责人担任，小组技术负责人由总工程师担任。

2.受采空区影响的露天煤矿建立健全采空区探测治理制度，

制度应包含组织与职责、探测治理、安全技术措施等内容。

3.自行组织或委托专业机构编制采空区探测治理专项设计，

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

4.开采范围内存在采空区的露天煤矿必须绘制采空区与露

天煤矿平面对照图，并由总工程师组织审核。

5.露天煤矿可采用爆破崩落、骨料、膏体、骨料+膏体混合

充填等方式治理采空区。

6.采空区治理完成后，对治理效果进行安全评估，确保安

全后方可进行生产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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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要求

1.开采范围内存在采空区的露天煤矿应通过资料收集、现

场调查等手段查明煤矿境界内及境界外 200m范围内采空区的

分布范围及相关要素。

2.采用物探、钻探相结合的方法对采空区进行详细探测，

查明采空区内积水及自然发火情况，存在积水的进行探放水，

存在自然发火的制定防灭火措施。

3.在采空区治理过程中，做到“四防”，即防水害、防火灾、

防瓦斯及有毒有害气体、防地表垮塌，确保治理过程安全。如

遇到突发状况应立即停止作业，撤出人员设备，并补充完善安

全技术措施。

4.采空区治理过程中严禁采用高温爆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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